
護理及健康照護司
114年8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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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• 專師碩士公費生培育計畫簡介

•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_家庭專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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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來認識專科護理師
影片欣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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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nurse.mohw.gov.tw/cp-76-908-b6965-2.html

https://youtu.be/V8M72bsoIkE



專師碩士公費生培育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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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提升護理公費生培育效能

✓ 投資原鄉離島醫療照護量能

培育回應原鄉、離島及偏鄉地區醫療
照護需求之具備分析判斷、臨床推理
及醫療照護處置之進階護理能力

計
畫
目
的

培
育
目
標

110學年試辦，111年起納入培育中長程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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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師碩士公費生計畫課程架構

專師碩士公費生培育計畫

*依110學年度培

育之4所大學教育

聯合委員會共識~

培育課程設

計核心架構
(至少三十六學分，

畢業學分要求依培育

學校碩士學位規定)



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

➢專科護理師甄審—家庭科

•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：112年6月26月修正

公告新增「家庭科」並自113年1月5日施行。

• 今(114)年度8月辦理家庭專科護理師甄審。(8/30

筆試、10/25口試)

➢報考資格

依「NP分科甄審辦法」第3條第1項:『護理師具備下

列資格之一者，得參加該科專科護理師之甄審：…。

二、完成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者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

告之國內大學護理研究所完成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，

且就讀前具備工作年資二年以上。…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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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師碩士公費生培育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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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學校 (7家)

慈濟大學、台大、陽明交大、弘光科大、
台中科大、成大、中興大學

報考資格 *符合以下每一項

✓籍屬：無籍屬限制

✓學力：國內外大學校院護理學系畢業並取得學士學位
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

✓證書：具護理師證書

✓經歷：醫院或社區從事相關醫療照護或健康促進之工
作執業年資至少2年(含)以上

公費生補助 (招生24-35名)

履約義務

✓服務年數

為修業年限1.5倍

✓服務(以地或以人)：

➢ 以地

1.於原鄉、離島或偏鄉地區衛生所、醫院、護理
機構或長期照顧機構。

2.於原鄉、離島或偏鄉地區設置護理機構。

※偏鄉依健保署公告之醫療資源不足區(包括全民健康保
險「醫療資源缺乏地區」、「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
方案」、「醫療資源不足地區之醫療服務提升計畫」、
「緊急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急救責任醫院」、「山地離島地
區醫療給付效益提昇計畫(簡稱IDS計畫）」及「住院護理
費符合偏鄉加成之醫院」)。

➢ 以人

3.依入學當年度本部招生簡章公告之專案分發服
務規定。

※即至社區提供在宅醫療照護或針對社區弱勢提供照護服
務，需提報專案計畫經本部審查同意。



110-114年
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生

培育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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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生培育情形

110-113學年共培育106名

114學年招生35名、錄取35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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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學校

入學年度

慈濟
大學

陽明
交通
大學

長庚
科技
大學

台中科
技大學

台灣
大學

成功
大學

中興
大學

弘光
科技
大學 合計

110年 13 3 3 4 - - - 23

111年 4 5 3 5 6 - 23

112年 13 8 2 1 2 1 27

113年 14 4 2 2 3 5 3 33

114年 11 7 - 4 3 5 3 2 35

合 計
55 27 10 16 14 11 6 2 141



公費待遇

履約管理

簽約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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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各項費用 補助標準 / 每學期

1 註冊費 依各校註冊時之收費標準支應

2 住宿費 補助上限18,000元 (需有租屋合約)

3 膳食費 3,250元/月×6月=19,500元

4 零用津貼 3,500元/月×6月=21,000元

5 課業費 1,000元/學期

6 書籍費 4,000元/學期

7 制服費 2,500元/學期

8 返鄉旅費 每名公費生一學期支付來回一趟次為限(依票根核實支付)

9
應屆畢業生
旅行參觀費

3,000元/次，於最後一學期支付一次

10
寒暑修課業

輔導費
支付公費學生因課業問題所需之寒暑修課業費用
， 修課通過者，得依各校收費標準，核實支付。

定
額

公費待遇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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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發放時間

➢ 時間：第1學期於11-12月、第2學期4-5月

➢ 方式：本部轉由各校代為轉發

 延長受領公費

➢ 修業超過規定年限且無力負擔時，可申請繼續受領公費

➢但需延長服務年數

為繼續受領公費所延長之修業期間之1.5倍計算。

 公費學生除受領本部公費外，不得受領其他
〝具服務義務〞之獎學金，契約生效前已受領
者，應優先履行本部之服務義務。

公費待遇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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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停發公費待遇之情事(已受領之公費，得免繳還)

➢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大傷病。 

➢ 不可抗力之事故或其他重大事由。

*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、資料報經本部核准

 需繳還受領公費之情事

➢ 自行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

➢ 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

➢ 轉入非醫事科系者

• 繳還受領公費係指在學期間享領之公費，不含補助培育學校之教學
設備補助費

• 以1:1方式計算(不計利息)

公費待遇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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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管理-分發服務

臨床訓練
畢業後免申請訓練。但有特殊需要，得報經本部核准，
於服務前接受醫療相關訓練。訓練期間最多二年。

分發服務
➢ 專師公費生畢業後分發服務前，應將家庭科專科護理
師證書繳交本部保管，始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分發
服務。

➢ 畢業後６個月內自行覓妥服務機構，向本部申請分發服
務。逾6個月仍未覓妥者，得由本部輔導分發。

 服務年數
➢ 為實際修業年數之1.5倍。
➢ 延長修業年數申請繼續受領公費者，其延長服務期間以繼續受領公

費所延長之修業期間1.5倍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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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分發服務(原則)

履約管理-分發服務

一、於原住民族、離島或偏鄉地區
之衛生所、醫院、護理機構
或長期照顧機構服務。

係為回應原住民族、離島
及偏鄉地區醫療照護之需
求

二、於原住民族、離島或偏鄉地區
設置護理機構

三、依入學當年度本部招生簡章公
告之專案分發服務 規定。

就培育專師公費生角色任務，即
包含處理健康不平等狀況，如

至社區提供在宅醫療照護或
針對社區弱勢提供照護服務，
須提報專案服務計畫，並經
本部審查通過者，均可採認為
服務年數。

以地

以人



進修項目 程序及規定

1.公費留學
2.服務機構
薦送出國
進修

1. 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，並向本部辦妥展緩服務及保證手續
。

2. 留學期間不予採計為服務年資。

3. 留學期滿返國後，須履行服務義務。
4. 留學期限屆滿，自費方式延長留學修業年限者，應報經服

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，始得為之；延長留學進修期間，不
得逾２年。

研究所碩
士班學位

1. 經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後，始得報考。
2. 經錄取進修者，應辦理展緩服務，且展緩服務期間以不超過

２年為限。
3. 進修時間，係利用下班或假日，且不影響服務者，得免辦理

展緩服務。

在職訓練班
進修者

1. 經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後，始得報考。

2. 考試錄取須辦理展緩服務者，應報經本部同意，其進修期
間之服務年資，不予採計。

公
費
留
學
進
修

國內
升學

申請
在職
進修

履約管理-進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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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衛培育或接受訓練
進修項目 程序及規定

志願從事公共衛生
培育計畫 1. 應報經本部同意。

2. 從事公共衛生工作期間，得採計為服務年數。但最長以採

計２年為限。
至其他醫療機構接
受急、重症及流行
病學等相關醫療專
業訓練

1. 由服務機構事前報經本部同意。

2. 訓練期間得採計為服務年資，訓練期滿後仍須回原服務

機構服務。

訓練或服務期間參
加公務人員考試及
格

1. 參加公務人員考試者須經訓練或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備查。 

2. 經考試及格並接受公務人員實務訓練期間，得採計為訓練
或服務年數。

3. 實務訓練期滿後，應即繼續接受訓練或服務。

公
衛
任
務

履約管理-公衛訓練

17

專
業
訓
練

公
職
訓
練



受撤銷或廢止醫事人員資格處分者
➢應停止執業
➢賠償在學期間享領之公費及本部補助養成學校之補助費用，並按週年
利率5%計算之利息

➢賠償金額，得依已服務年數按比例扣減之。

因違反法律受免職或停職處分致10年內無法繼續服務者

➢應賠償其在學期間所享領之公費及甲方補助養成學校之補助費，並按
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

➢賠償金額，得依已服務年數按比例扣減之。

公費生不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或未達規定年限而離職者

➢應依其未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例，乘以在學期間享
領公費總金額後之四倍罰款予甲方。

【計算式:(未服務年數÷應服務年數)×在學期間享領公費總金額×4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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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管理-違約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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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流程

• 契約1式6份(本部2份、校方1份、公費生1份、
2位保證人各1份)。

• 請於註冊前覓妥保證人並填具資料後交付學校。

發送公費生
保證書及契
約保證書

完成保證書
及契約填具

交付各校窗
口彙整

交付本部完
成簽約

20

7月 8月 9月

9月30日前

10月



保證人資格暨保證須知

序號 保證人資格(擇一) 人(家)數 應提供資料

1
現任公務人員委任一職等（含）
以上者 2

在職證明並加蓋服務單位印
信2 現任軍職下士（含）以上者 2

3 現任公私立學校教員者 2

4

最近1 年全年綜合所得(含薪資、
利息、租賃、執行業務及其他
各類所得，不含退休金) 達新
臺幣30 萬元者

2 繳交最近1年所得證明、稅
扣繳憑單或所得稅核定書影
本

5
出具價值新臺幣50 萬元以上之
其他財產證明者

2 財產清冊或不動產所有權狀
及其估價報告書影本(指土地
權狀之外的物品)

6
獨資經營之商號，其資本額在
新臺幣25 萬元以上者 1

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

7 私立醫療機構 1 開業執照影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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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人

• 保證人是否可以找自己的親屬?

• 依保證人資格暨保證須知，僅規定保證人應具有一定
財力證明，並未限制與公費生之關係。

• 公費生倘因故無法履約時，保證人之責任?

• 公費生需負完全責任，本部無法聯繫公費生時，方由
保證人負擔賠償責任。

• 倘因故須更新保證人，其作業方式為何?

• 請填具變更申請書後向本部辦理後續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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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注意事項(1/4)

• P.
1

23

務必填寫正確，
以利管理與聯繫



• P.8

保證人一，倘為獨資經營之商號或私立醫療機構
者，無須找尋及填具第二個，並請由代表人填具。

獨資經營之商號或私立醫療機構者，須填具加蓋印信。

24

填寫注意事項(2/4)

由公費生填具(並於下方簽寫日期)。



1.請親筆簽名或蓋章(或蓋手印)
2.職業請寫護理師

公費學生(乙)

衛福部(甲)

請勿填具

25

法定代理人(丙)

本欄為法定代理人（監護人）一欄，專師

公費生免填。

P.4
填寫注意事項(3/4)

甲方：衛生福利部
代表人：邱泰源
地址：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488號



由本部填具

P.10

保證人(丁1)

倘為獨資經營之商號或私立醫療機構
者，無須找尋及填具第二個，並請由
代表人親筆填具。

保證人(丁2)

26

填寫注意事項(4/4)



請勿進行契約條文塗改，否則將視為無效
契約。

資料請確保正確性，填寫有誤時，請逕行
修正資料並請加蓋私章(或手印)。

相關證明資料如可以最好提供正本，亦可
接受影本佐證(須註明與正本相符)，並填貼
於最後黏貼頁面，1式6份都須檢附。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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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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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保障未來服務具公務人員身分?

本計畫並無保障具公務人員身分，需視服務機關錄
用資格而定。

是否可以改以自費方式就讀?

因相關學籍透過公費管道取得，倘轉為自費生將影
響學籍認定，並喪失契約關係需付賠償之責。

延長畢業年限之申請方式?

倘欲申請延長公費待遇，須填具延長服務同意書，
另自費者，得由學校來函說明即可。

在校成績許可下，是否可另申請獎學金？
公費學生除受領本部公費外，不得受領其他〝具服務
義務〞之獎學金，契約生效前已受領者，應優先履行
本部之服務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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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費申請補助條件? 需附什麼證明?
每學期住宿費補助上限18,000元，檢附租屋合約影本供
學校檢核。

返鄉旅費需要檢附證明嗎?每學期只補助一趟次嗎？

需檢附返鄉來回車票票根或證明，交給學校一併送交本
部會計審查，每學期補助1次為限。核實支付。

如由衛福部協助分發服務者， 是否做FNP工作?當定位不
明時，會不會還是護理師?薪水跟剛畢業一樣嗎 ?履約結
束後去留？可以繼續留任工作嗎？

1.畢業後逾6個月仍未覓妥服務機構者，本部可輔導分發，
薪資及年資計算須以聘僱單位(雇主)之人事任用規定及
薪資給付標準為準。

2.FNP為進階護理師。履約結束後可續留服務單位。履約
服務之規定係以「以地」原鄉、離島及偏鄉地區或「以
人」社區弱勢族群為原則。

30



歡迎加入

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生行列

31


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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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

掃QR code 



交 流 時 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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